
深 水區 議 會 文 件  146/08

深水埗服務處 
 
 

抗議食物及衞生局 

--堵截含毒食物不力 
--保障市民安全不周 
--協助追究責任不敢 

 
背景：近年國內糧油食品含毒，報道不絕如縷，驟見似荒誕不經，細閱則駭人聴聞，不由不

信，諸如： 

「糞汁浸豆腐」，取其速效勁臭； 
「廢髮釀豉油」，只因本少利大； 
「哮喘藥餵豬」，利於長肉偏瘦； 
「重農藥種菜」，主要殺蟲務盡； 
「蘇丹紅染蛋」，為使蛋黃金黃； 
「孔雀石綠養魚」，但求外貌光鮮； 

總之動植飛潛，無一倖免，但謂影響範圍之深遠，實以奶類食品及相關之原材料被混入三聚

氰胺最甚，月來次第發現已百數十計，港府表現被動，檢測宣佈則遲緩，指令停售亦猶疑，食衞

局可謂「堵截含毒食物不力」。 

此外，事件爆發以來，醫管局特別為疑似中毒孩童安排適當診療，頗堪一讚，但尚有為數不

少的成人和長者，曾長期及或大量飲用含毒奶品，加上市面不計其數的糕餅飲品可能含三聚氰胺

原材料，但仍未驗出而被市民攝入，將嚴重損害誤服的成人/長者之健康，惟醫管局對此沒有明

確的診療安排，可說「保障市民安全不周」。 
 

    至於現時確診患腎石的孩童，及日後經醫院診查的成人證實是因三聚氰胺奶製品中毒致腎結

石，甚至出現其它併發症或後遺症而欲索償，食衞局至今不撰一詞，是否「協助追究責任不敢」？ 
 
建議：1)加強含毒食物檢測堵截； 

2)擴大原料源頭規管追踪； 
3)安排中毒成人接受診療； 
4)協助致病港人追討賠償； 
 

本文件提交二零零八年十一月四日深水埗區議會第六次全體大會上供各同事討論，並請給予

寶貴意見及支持。 
 

文件提交人：梁有方、馮檢基、譚國僑、王桂雲、衞煥南、 
覃德誠、黎慧蘭、吳  美、官世亮、黃志勇。 

二零零八年十月二十日 


